
收件人： 

 

送件人： 

收件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注  意：收件後請即送招件機關或單位 

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廠商名稱： 

 

 

 

廠商名稱： 

負 責 人： 

廠商地址： 

廠商電話： 

一、 本案封(封套)內必須裝入：證件封。 

二、 本案封應書寫投件廠商名稱及地址。(廠商負責人及電話，僅提供機關聯繫之用。)  

三、 本案封應予密封。 

四、 本案封應於截止投件(收件)期限前寄(送)達下列地點，如逾時寄送達本機關，視為無效

件。 

五、 收受投件文件地點： 

掛號郵寄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8樓北區(教育局綜合企劃科收) (請以限時

掛號或郵政快捷寄送)  

專人送達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8樓北區(教育局綜合企劃科收)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截止收件時間：111年 10月 20日下午 5時 
評  選 時 間：111年 10月 21日下午 3時 30分 
評  選 地 點：市政大樓北區 4樓 402會議室 

 

 

 

 

 

 

評 選 案 名 稱 

「臺北市 112 學年度國際交換

學生學習實施計畫」美國交換
學生承辦業者評選作業 

流 水 編 號  

投 件 封 套 ( 樣 張 ) 郵遞區號 110204 

限 
 

時 

專 
 

送 


